
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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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通過 

國際及兩岸事務處每

年 8月發申請公告 

函送教育部

進行複審 

函知學校備妥領據及相

關文件請款 

退回補件 

申請人備妥相關資料於 9月 30日

前送至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

款項撥入校賬後 

簽證轉發申請人 

結案 

國際及兩岸事務處

進行初審 


